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00號

原      告  林俐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怡伶法扶律師

被      告  上銘不動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顏秀玲  

訴訟代理人  陳泰杰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8,914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8,914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6月6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行政秘

書，工作時間為周一至周日上午9時至下午18時，原告到

職後前三個月每月休假6日，第四個月起每月休8日，採排

班制度，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8,000元。 　　

（二）原告於111年11月8日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由其所居住之臺南市○市區○○路00巷00○0號居所

前往被告公司所在地（設臺南市○○區○○路000號），

當日上午8時52分許，行經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由北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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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適逢訴外人黃淑宜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

車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之路口，右轉時右側車身與原

告駕駛車輛前車頭碰撞，致原告受有左側肱骨經髁移位閉

鎖性骨折、左側肱骨遠端髁間粉碎性移位性閉鎖性骨折併

發橈神經損傷、左側肱骨粉碎性骨折併上臂橈神經損傷之

傷害，黃淑宜過失傷害部分，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調偵字第1291號（慮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該案起

訴後，原告與黃淑宜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新司簡調字

第20號調解成立在案。

（三）原告因前往上班，並無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

傷病審查準則第18條各款事由，係執行業務之行為，本件

應屬通勤職災無疑。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59條職業災害補償請求權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醫療費用及

原領工資，請求項目明細如下：

　　⒈已支出之職業災害醫療費用285,600元。

　　⒉職業災害期間原領工資504,000元。

　　⒊原告已分別申請下列給付，並以之為被告公司抵充金額：

　　　⑴被告公司團體保險給付抵充費用78,903元。 

　　　⑵原告已向勞動部申請勞保傷病給付121,794元。

　　⒋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法律關係，扣除抵充金

額後，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88,903元【計算式：285,600

元（醫療費用）十504,000元（原領工資）-78,903元（公

司團保）-121,794元（傷病給付）=588,903元】。

（四）原告於本件職災通勤前，每月平均工資為28,000元，雇主

應以28,800元為投保級距為其投保勞保，然被告公司明知

　　　原告實領工資數額，竟仍以最低基本工資25,250元為其投

　　　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是以，被告公司倘依原告月

薪如實為原告投保，則原告在發生系爭事故後所得請領傷

病給付及差額損失分述如下，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

第3項之規定，得請求被告賠償之：

　　⒈請領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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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請領失能給付之差額損失：78,078元。

　　⒊被告公司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未據

實投保所產生之差額損害：78,100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得請被告請求職業災害補償588,903元、

請領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失能給

付之差額損失78,078元、未據實投保勞工保險所產生之差

額損害78,100元，以上共758,887元。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58,8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原告雖因通勤因素而發生交通事故受有傷害，但因勞基法

並未明確定義「職業災害」，且原告起訴事實亦非勞工安

全衛生法所定義之「職業災害」，故被告應無賠償責任。

退步言之，縱法院肯認本件為職業災害，原告亦應負「自

招行為」致傷之責任，因被告已盡雇主之「注意義務」，

請法院依相當責任比例減免被告之給付金額。

（二）又原告之薪資確實為25,250元，原告於111年11月8日發生

車禍事件，被告公司予以妥善照顧並留職停薪；嗣原告為

申請與系爭車禍調解，親自向被告公司訴求希望能給予較

高薪資證明，以利爭取車禍對造人較高賠償金，被告公司

為同情原告相挺，才同意幫忙，遂開立每月28,000元整數

薪資給予原告為憑證。雖被告每月匯入原告之薪資轉帳帳

戶之金額接近28,000元，然係因為原告擔任被告公司秘

書，執行各項業務時會自掏腰包代購被告公司物品，被告

公司在每月終結時將原告代墊的金額返還，故該轉帳明細

並非全部是薪資，也有包含代墊費用，現任的秘書也是如

此。

（三）聲明：

　　⒈請求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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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2、33、58頁）：

（一）原告自111年6月6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行政秘書，

每月工資為28,000元。

（二）原告於111年11月8日上午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

型機車，由住家前往被告公司所在地之上班途中，當日上

午8時52分許，原告行經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由北往南方

向，適逢訴外人黃淑宜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

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之路口右轉時，右側車身與原告

駕駛車輛前車頭碰撞，致原告受有左側肱骨經髁移位閉鎖

性骨折、左側肱骨遠端髁間粉碎性移位性閉鎖性骨折併發

橈神經部分損傷、左側肱骨粉碎性骨折併上臂橈神經損傷

之傷害（下稱系爭系爭車禍事故，原告所受傷害下稱系爭

傷害），黃淑宜過失傷害部分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調偵字第1291號（慮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該案起

訴後，原告與黃淑宜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新司簡調字

第20號調解成立在案。

（三）原告以被告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25,250

　　　元。　

（四）原告已領取下列給付：

　　⒈被告公司團體保險給付78,903元。 

　　⒉原告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

　　　付144,772元。 

　　⒊原告向勞保局申請住院照護補助2,400元、失能給付　

79,731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因系爭車禍事故所受系爭傷害，是否是勞基法第59條

所稱之職業災害？經查：

　　⒈按所謂職業災害，係指勞動者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

相牽連之行為，而發生之災害而言。申言之，應以勞動者

所從事致其發生災害之行為，是否與其執行職務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為考量重點，而勞動者為從事其工作，往返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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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就業場所間，乃必要行為，自與業務執行有密切關係，

參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4

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

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

業傷害。（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參照）。

是以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

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

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

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

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

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

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雇主不問主觀

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

有之權利，以確保勞工在服勞務過程中之完整權益。末按

勞基法與勞保條例，均係為保障勞工而設，雖勞基法對於

職業災害所致之傷害，並未加以定義，惟勞基法第59條之

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

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與勞保條例所

規範之職業傷害，具有相同之法理及規定之類似性質。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勞保條例第34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勞

工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

間，以適當交通方法，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

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勞基法第59

條所稱之職業災害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上字第958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系爭車禍發生原告上班途中，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

定。雖被告抗辯原告於系爭車禍事故，有起駛前未顯示方

向燈，且未禮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貿然起駛等肇事責

任，非屬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云云。惟查：

　　　⑴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雇

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補償。勞基法對職業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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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雖未設有定義，惟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其他法律就

「職業災害」設有規定者，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4

項規定「本法所稱職業災害，謂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

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

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

害、殘廢或死亡」，及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

傷病審查準則」（下稱傷病審查準則）第3條第1項規

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

害。」，應可作為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判斷之參

考。就勞工於交通期間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屬於職業災

害，傷病審查準則除於第4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

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或

因從事二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勞動場所間之應經途中發

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亦鑑於通勤事

故並非直接執行職務所致者，且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

如違反重大交通法規，將可能肇致社會與經濟之嚴重損

失，基於公平正義原則，就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有

違反重大交通法規情事者，均不得視為職業災害，並於

17條明定：「被保險人於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

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

為職業傷害：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未領

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受吊扣期間、吊銷或註

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

口違規闖紅燈。闖越鐵路平交道。酒精濃度超過規

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他相關類似

之管制藥品駕駛車輛。未依規定使用高速公路、快速

公路或設站管制道路之路肩。駕駛車輛在道路上競

駛、競技、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駕駛車

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⑵經查，訴外人黃淑宜於111年11月8日8時52分，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沿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外

側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在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

之路口右轉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

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為日間有

自然光線，天候晴，路面為乾燥無缺陷之柏油路面無障

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

前狀況，即貿然右轉，此時適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

00號重機車，由上開路口附近之中油加油站由南往北方

向起駛，亦疏未注意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

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優

先通行，而貿然起駛，黃淑宜之車輛右側車身與原告之

車輛前車頭發生碰撞，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此有原告

提出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

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112年度調偵字12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可參

（見補字第57-61頁）。故黃淑宜疏未注意車前狀況，

及原告疏未注意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

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優先通

行，而貿然起駛，共同肇致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雙方

均有過失應可認定。

　　　⑶按勞工於通勤途中如有違反重大交通法規情事，不得視

為職業災害，已例示於傷病審查準則第17條，原告並不

符合各款情形，原告違規之程度亦低於例示之行為，例

如闖紅燈、闖越平交道、酒駕等，尚難認為是違反重大

交通法規，被告抗辯原告為重大違規，不得視為職業災

害云云，自無可採。故原告於111年11月8日上班途中發

生系爭車禍傷害，應可視為職業災害，原告依勞基法第

59條第1、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補償應屬有據。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85,600

元及原領工資504,000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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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

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

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

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

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

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

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

款、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傷害支出醫療費用285,600元，此有收據、醫

療費用明細表在卷可按（補字卷第97-158頁、第169-172

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應屬原告支出之醫療費用，原

告此部分之主張為有理由。

　　⒊原告主張其每月平均工資為28,000元，本件通勤職災發生

後起至醫療終止之113年4月間，被告未依法給付工資，是

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之規定得請求原領工資數額補

償504,000元（計算式：28,000×18個月＝504,000）云

云。經查：

　　　⑴被告出具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上記載原告每月薪資28,000

元，而原告之銀行工資轉帳紀錄，除受僱當月工作不滿

一月，領取工資23,350元外，其餘每月薪資轉帳金額均

約為27,000餘元等情，有原告提出在職薪資證明書、工

資轉帳紀錄為證（見補字第33-35頁）。以原告每月薪

資為28,000元，扣除勞健保自付額後（以原告之投資薪

資，勞保自付額為581元、健保自付額為392元），每月

薪資入帳約27,000餘元大致相符。雖被告抗辯其係應原

告要求，提高薪資證明書上金額，以便原告於系爭車禍

事故能向對造爭取較高賠償金額，轉帳的27,000餘元，

除了25,250元是工資，其餘之代墊款云云。然查，原告

銀行帳戶轉帳留言已明確記載為「薪資」、「薪轉」，

被告事後改稱其中部分是代墊款，但就薪資明細、代墊

何款項若干，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從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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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原領工資數額為28,000元應可認定。

　　　⑵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迄113年4月始醫療終止，其因

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間為18個月云云。然查，關於原告在

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時間，勞保局函覆本院稱：「依照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

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

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又

本局辦理職災傷病給付案件，除就被保險人有無保險事

故或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關職業傷病

之判定、傷病影響工作情形、何時可恢復工作能力，涉

及專業醫理之判斷，需經由醫師診斷審定，故本局審查

必要時調取被保險人病歷資料送請專科醫師審查，並參

酌醫師提供之專業醫理見解，如經審查符合請領規定

者，即依規定發給傷病給付。經查林君因111年11月8日

事故已領取111年1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期間共181日

職災傷病給付，嗣以同一事故續請112年5月11日至113

年2月26日期間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案經本局洽調林君

就診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本局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

醫理見解，以林君於112年6月4日入院接受關節授動

術，續申請合理給付至112年6月18日止，本局爰參酌醫

理見解等資料核定發給112年5月11日至112年6月18日期

間共39日（累計日數為22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餘

所請期間不予給付在案，併予敘明。」等語，有該局

114年5月20日保職傷字第11413032530號函可參（見本

院卷第163、164頁），故原告因醫療不能工作之時間為

220日應可認定。

　　　⑶綜上，原告遭遇職業災害受傷，以原告月薪28,000元、

220日因醫療不能工作，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得請求原

領工資數額補償為205,333元（計算式：28,000÷30×220

＝205,33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⒋又「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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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基法第

59條但書定有明文。原告因系爭傷害，領取被告公司團體

保險給付78,903元、向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付144,772

元、住院照護補助2,400元、失能給付79,731元，此為兩

造所不爭執，被告抵充後，應給付原告185,127元（計算

式：285,600+205,333-78,903-144,772-2,400-79,731＝

　　　185,127）。原告在此範圍內之主張為有理由，逾此之請

求為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

　　　受有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職業災害保險差額之損害，原

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

失，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

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

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

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

3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薪資為28,000元，依110年11月

24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100136255號令、000年0月0日生

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其月投保薪資應為28,800

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960元，因被告高薪低報，月投保

薪資為25,250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841.7元，致受有每

日118.3元之損失（計算式：960-841.7=118.3），原告請

求被告賠償此部分之損失應屬有據。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

受有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部分：

　　　⑴依勞保局112年2月4日保職核字第112021001730號函

（原證10）所示給付標準，原告就111年11月11日至12

月8日期間應得請領傷病給付26,880元（計算式：960元

×28日×100%=26,880元），然勞保局因被告公司高薪低

報而僅給付23,568元。是以，原告就前揭期間因被告勞

保高薪低報而受之損害為3,312元（計算式：26,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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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68元＝3,312元）。

　　　⑵依勞保局112年11月28日保職簡字第112021396006號函

（原證11）所示給付標準，原告就111年12月9日至112

年5月10日期得請領傷病給付112,032元（計算式：960

元×32日×100%+960元×121日×70%=112,032元），然勞保

局因被告公司高薪低報而僅給付98,226元。是以，原告

就前揭期間因被告勞保高薪低報而受之損害為13,806元

（計算式：112,032元-98,226元＝13,806元）。

　　　⑶綜上，原告爰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請求被告公司

給付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害17,118

元（計算式：3,312元＋13,806元＝17,118元）。 　

　　⒊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

受有失能給付差額之損失78,078元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前向勞保局請領失能給付，然因被告公司拒

絕配合蓋章，故迄今尚未能核定失能等級，然由醫師醫

囑可知原告之失能等級應為勞工失能給付表及其附表第

R11-32項「一上肢遺存顯著運動失能者。」為第7等

級，應給付失能補償日數基準為660日，依被告公司低

報之平均日投保薪資841.7元計算，待日後勞工保險局

核准後，應僅給付原告555,522元（計算式：841.7元×

　　　　660日＝555,522元）。惟原告實際每月工資為28,000

元，故原應投保之月投保薪資為28,800元。是以，被告

公司倘如實為原告投保，則原告在發生系爭事故後所得

請領失能給付，原應為633,600元（計算式：28,800元÷

30日×660日＝633,600元），原告因被告勞保高薪低報

而受之損害為78,078元（計算式：633,600元-555,522

元＝78,078元）云云。

　　　⑵然查，原告之系爭傷害經勞保局核付之失能給付為90日

共79,731元，此外其餘之失能給付請求均遭駁回，有被

告提出之勞保給付資料可按（見本卷第71、73頁）。原

告之月投保薪資應為28,800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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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90日之失能給付為86,400元（960×90＝86,400），

被告因高薪低報，致原告僅獲得79,731元，受有6,669

元之差額損害（計算式：86,400-79,731=6,669）。原

告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之損失應屬有據，逾此之請求為

無理由。

　　⒋原告又主張：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

項，原告所受傷勢屬勞動失能第七等級，應以660日作為

給付日數計算標準，是以，原告因被告公司未依法以其實

領平均月工資作為投保級距而高薪低報所生之差額損害共

計為78,100元（計算式：3,550元（每月差額）÷30日×660

日＝78,100元）。然查：

　　　⑴原告所受傷勢已由勞工保險局認定給付日數為90日已如

前述，原告主張以660日作為給付日數計算標準自不足

採。

　　　⑵又原告因被告高薪低報，原告以此向勞工保險局請領傷

病給付、失能給付之損失差額，已由本院計算如前，此

外並無其他由因此而生之損失，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因系爭車禍受有職業傷害，依據勞基

法第59條請求被告給付185,127元，又被告對原告之投保薪

資高薪低報，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傷病給付之差額17,118元、失能給付差額6,669

元，以上共208,914元（計算式：185,127+17,118+6,669＝

　　208,914）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10月8日起（送達

證書見本院卷第1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酌定

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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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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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00號
原      告  林俐妏  




訴訟代理人  林怡伶法扶律師
被      告  上銘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秀玲  
訴訟代理人  陳泰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8,914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8,91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6月6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行政秘書，工作時間為周一至周日上午9時至下午18時，原告到職後前三個月每月休假6日，第四個月起每月休8日，採排班制度，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8,000元。 　　
（二）原告於111年11月8日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由其所居住之臺南市○市區○○路00巷00○0號居所前往被告公司所在地（設臺南市○○區○○路000號），當日上午8時52分許，行經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由北往南方向，適逢訴外人黃淑宜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之路口，右轉時右側車身與原告駕駛車輛前車頭碰撞，致原告受有左側肱骨經髁移位閉鎖性骨折、左側肱骨遠端髁間粉碎性移位性閉鎖性骨折併發橈神經損傷、左側肱骨粉碎性骨折併上臂橈神經損傷之傷害，黃淑宜過失傷害部分，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1291號（慮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該案起訴後，原告與黃淑宜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新司簡調字第20號調解成立在案。
（三）原告因前往上班，並無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18條各款事由，係執行業務之行為，本件應屬通勤職災無疑。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請求權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請求項目明細如下：
　　⒈已支出之職業災害醫療費用285,600元。
　　⒉職業災害期間原領工資504,000元。
　　⒊原告已分別申請下列給付，並以之為被告公司抵充金額：
　　　⑴被告公司團體保險給付抵充費用78,903元。 
　　　⑵原告已向勞動部申請勞保傷病給付121,794元。
　　⒋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法律關係，扣除抵充金額後，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88,903元【計算式：285,600元（醫療費用）十504,000元（原領工資）-78,903元（公司團保）-121,794元（傷病給付）=588,903元】。
（四）原告於本件職災通勤前，每月平均工資為28,000元，雇主應以28,800元為投保級距為其投保勞保，然被告公司明知
　　　原告實領工資數額，竟仍以最低基本工資25,250元為其投
　　　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是以，被告公司倘依原告月薪如實為原告投保，則原告在發生系爭事故後所得請領傷病給付及差額損失分述如下，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之規定，得請求被告賠償之：
　　⒈請領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 　
　　⒉請領失能給付之差額損失：78,078元。
　　⒊被告公司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未據實投保所產生之差額損害：78,100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得請被告請求職業災害補償588,903元、請領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失能給付之差額損失78,078元、未據實投保勞工保險所產生之差額損害78,100元，以上共758,887元。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58,8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原告雖因通勤因素而發生交通事故受有傷害，但因勞基法並未明確定義「職業災害」，且原告起訴事實亦非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義之「職業災害」，故被告應無賠償責任。退步言之，縱法院肯認本件為職業災害，原告亦應負「自招行為」致傷之責任，因被告已盡雇主之「注意義務」，請法院依相當責任比例減免被告之給付金額。
（二）又原告之薪資確實為25,250元，原告於111年11月8日發生車禍事件，被告公司予以妥善照顧並留職停薪；嗣原告為申請與系爭車禍調解，親自向被告公司訴求希望能給予較高薪資證明，以利爭取車禍對造人較高賠償金，被告公司為同情原告相挺，才同意幫忙，遂開立每月28,000元整數薪資給予原告為憑證。雖被告每月匯入原告之薪資轉帳帳戶之金額接近28,000元，然係因為原告擔任被告公司秘書，執行各項業務時會自掏腰包代購被告公司物品，被告公司在每月終結時將原告代墊的金額返還，故該轉帳明細並非全部是薪資，也有包含代墊費用，現任的秘書也是如此。
（三）聲明：
　　⒈請求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2、33、58頁）：
（一）原告自111年6月6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行政秘書，每月工資為28,000元。
（二）原告於111年11月8日上午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由住家前往被告公司所在地之上班途中，當日上午8時52分許，原告行經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由北往南方向，適逢訴外人黃淑宜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之路口右轉時，右側車身與原告駕駛車輛前車頭碰撞，致原告受有左側肱骨經髁移位閉鎖性骨折、左側肱骨遠端髁間粉碎性移位性閉鎖性骨折併發橈神經部分損傷、左側肱骨粉碎性骨折併上臂橈神經損傷之傷害（下稱系爭系爭車禍事故，原告所受傷害下稱系爭傷害），黃淑宜過失傷害部分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1291號（慮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該案起訴後，原告與黃淑宜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新司簡調字第20號調解成立在案。
（三）原告以被告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25,250
　　　元。　
（四）原告已領取下列給付：
　　⒈被告公司團體保險給付78,903元。 
　　⒉原告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
　　　付144,772元。 
　　⒊原告向勞保局申請住院照護補助2,400元、失能給付　 79,731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因系爭車禍事故所受系爭傷害，是否是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經查：
　　⒈按所謂職業災害，係指勞動者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相牽連之行為，而發生之災害而言。申言之，應以勞動者所從事致其發生災害之行為，是否與其執行職務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考量重點，而勞動者為從事其工作，往返自宅與就業場所間，乃必要行為，自與業務執行有密切關係，參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參照）。是以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雇主不問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以確保勞工在服勞務過程中之完整權益。末按勞基法與勞保條例，均係為保障勞工而設，雖勞基法對於職業災害所致之傷害，並未加以定義，惟勞基法第59條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與勞保條例所規範之職業傷害，具有相同之法理及規定之類似性質。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勞保條例第34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勞工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以適當交通方法，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58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系爭車禍發生原告上班途中，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雖被告抗辯原告於系爭車禍事故，有起駛前未顯示方向燈，且未禮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貿然起駛等肇事責任，非屬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云云。惟查：
　　　⑴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雇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補償。勞基法對職業災害，雖未設有定義，惟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其他法律就「職業災害」設有規定者，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4項規定「本法所稱職業災害，謂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及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下稱傷病審查準則）第3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害。」，應可作為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判斷之參考。就勞工於交通期間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屬於職業災害，傷病審查準則除於第4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或因從事二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勞動場所間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亦鑑於通勤事故並非直接執行職務所致者，且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違反重大交通法規，將可能肇致社會與經濟之嚴重損失，基於公平正義原則，就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有違反重大交通法規情事者，均不得視為職業災害，並於17條明定：「被保險人於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職業傷害：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受吊扣期間、吊銷或註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闖越鐵路平交道。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他相關類似之管制藥品駕駛車輛。未依規定使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道路之路肩。駕駛車輛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⑵經查，訴外人黃淑宜於111年11月8日8時52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沿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外側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在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之路口右轉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為日間有自然光線，天候晴，路面為乾燥無缺陷之柏油路面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即貿然右轉，此時適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機車，由上開路口附近之中油加油站由南往北方向起駛，亦疏未注意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優先通行，而貿然起駛，黃淑宜之車輛右側車身與原告之車輛前車頭發生碰撞，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此有原告提出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12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可參（見補字第57-61頁）。故黃淑宜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原告疏未注意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優先通行，而貿然起駛，共同肇致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雙方均有過失應可認定。
　　　⑶按勞工於通勤途中如有違反重大交通法規情事，不得視為職業災害，已例示於傷病審查準則第17條，原告並不符合各款情形，原告違規之程度亦低於例示之行為，例如闖紅燈、闖越平交道、酒駕等，尚難認為是違反重大交通法規，被告抗辯原告為重大違規，不得視為職業災害云云，自無可採。故原告於111年11月8日上班途中發生系爭車禍傷害，應可視為職業災害，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補償應屬有據。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85,600元及原領工資504,000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傷害支出醫療費用285,600元，此有收據、醫療費用明細表在卷可按（補字卷第97-158頁、第169-172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應屬原告支出之醫療費用，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有理由。
　　⒊原告主張其每月平均工資為28,000元，本件通勤職災發生後起至醫療終止之113年4月間，被告未依法給付工資，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之規定得請求原領工資數額補償504,000元（計算式：28,000×18個月＝504,000）云云。經查：
　　　⑴被告出具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上記載原告每月薪資28,000元，而原告之銀行工資轉帳紀錄，除受僱當月工作不滿一月，領取工資23,350元外，其餘每月薪資轉帳金額均約為27,000餘元等情，有原告提出在職薪資證明書、工資轉帳紀錄為證（見補字第33-35頁）。以原告每月薪資為28,000元，扣除勞健保自付額後（以原告之投資薪資，勞保自付額為581元、健保自付額為392元），每月薪資入帳約27,000餘元大致相符。雖被告抗辯其係應原告要求，提高薪資證明書上金額，以便原告於系爭車禍事故能向對造爭取較高賠償金額，轉帳的27,000餘元，除了25,250元是工資，其餘之代墊款云云。然查，原告銀行帳戶轉帳留言已明確記載為「薪資」、「薪轉」，被告事後改稱其中部分是代墊款，但就薪資明細、代墊何款項若干，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從而，原告之原領工資數額為28,000元應可認定。
　　　⑵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迄113年4月始醫療終止，其因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間為18個月云云。然查，關於原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時間，勞保局函覆本院稱：「依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又本局辦理職災傷病給付案件，除就被保險人有無保險事故或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關職業傷病之判定、傷病影響工作情形、何時可恢復工作能力，涉及專業醫理之判斷，需經由醫師診斷審定，故本局審查必要時調取被保險人病歷資料送請專科醫師審查，並參酌醫師提供之專業醫理見解，如經審查符合請領規定者，即依規定發給傷病給付。經查林君因111年11月8日事故已領取111年1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期間共181日職災傷病給付，嗣以同一事故續請112年5月11日至113年2月26日期間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案經本局洽調林君就診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本局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見解，以林君於112年6月4日入院接受關節授動術，續申請合理給付至112年6月18日止，本局爰參酌醫理見解等資料核定發給112年5月11日至112年6月18日期間共39日（累計日數為22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餘所請期間不予給付在案，併予敘明。」等語，有該局114年5月20日保職傷字第11413032530號函可參（見本院卷第163、164頁），故原告因醫療不能工作之時間為220日應可認定。
　　　⑶綜上，原告遭遇職業災害受傷，以原告月薪28,000元、220日因醫療不能工作，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得請求原領工資數額補償為205,333元（計算式：28,000÷30×220＝205,33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⒋又「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基法第59條但書定有明文。原告因系爭傷害，領取被告公司團體保險給付78,903元、向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付144,772元、住院照護補助2,400元、失能給付79,731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抵充後，應給付原告185,127元（計算式：285,600+205,333-78,903-144,772-2,400-79,731＝
　　　185,127）。原告在此範圍內之主張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
　　　受有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職業災害保險差額之損害，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失，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薪資為28,000元，依110年11月24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100136255號令、000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其月投保薪資應為28,800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960元，因被告高薪低報，月投保薪資為25,250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841.7元，致受有每日118.3元之損失（計算式：960-841.7=118.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之損失應屬有據。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受有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部分：
　　　⑴依勞保局112年2月4日保職核字第112021001730號函（原證10）所示給付標準，原告就111年11月11日至12月8日期間應得請領傷病給付26,880元（計算式：960元×28日×100%=26,880元），然勞保局因被告公司高薪低報而僅給付23,568元。是以，原告就前揭期間因被告勞保高薪低報而受之損害為3,312元（計算式：26,880元-
　　　　23,568元＝3,312元）。
　　　⑵依勞保局112年11月28日保職簡字第112021396006號函（原證11）所示給付標準，原告就111年12月9日至112年5月10日期得請領傷病給付112,032元（計算式：960元×32日×100%+960元×121日×70%=112,032元），然勞保局因被告公司高薪低報而僅給付98,226元。是以，原告就前揭期間因被告勞保高薪低報而受之損害為13,806元（計算式：112,032元-98,226元＝13,806元）。
　　　⑶綜上，原告爰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請求被告公司給付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害17,118 元（計算式：3,312元＋13,806元＝17,118元）。 　
　　⒊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受有失能給付差額之損失78,078元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前向勞保局請領失能給付，然因被告公司拒絕配合蓋章，故迄今尚未能核定失能等級，然由醫師醫囑可知原告之失能等級應為勞工失能給付表及其附表第R11-32項「一上肢遺存顯著運動失能者。」為第7等級，應給付失能補償日數基準為660日，依被告公司低報之平均日投保薪資841.7元計算，待日後勞工保險局核准後，應僅給付原告555,522元（計算式：841.7元×
　　　　660日＝555,522元）。惟原告實際每月工資為28,000元，故原應投保之月投保薪資為28,800元。是以，被告公司倘如實為原告投保，則原告在發生系爭事故後所得請領失能給付，原應為633,600元（計算式：28,800元÷30日×660日＝633,600元），原告因被告勞保高薪低報而受之損害為78,078元（計算式：633,600元-555,522元＝78,078元）云云。
　　　⑵然查，原告之系爭傷害經勞保局核付之失能給付為90日共79,731元，此外其餘之失能給付請求均遭駁回，有被告提出之勞保給付資料可按（見本卷第71、73頁）。原告之月投保薪資應為28,800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960元，90日之失能給付為86,400元（960×90＝86,400），被告因高薪低報，致原告僅獲得79,731元，受有6,669元之差額損害（計算式：86,400-79,731=6,669）。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之損失應屬有據，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⒋原告又主張：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項，原告所受傷勢屬勞動失能第七等級，應以660日作為給付日數計算標準，是以，原告因被告公司未依法以其實領平均月工資作為投保級距而高薪低報所生之差額損害共計為78,100元（計算式：3,550元（每月差額）÷30日×660日＝78,100元）。然查：
　　　⑴原告所受傷勢已由勞工保險局認定給付日數為90日已如前述，原告主張以660日作為給付日數計算標準自不足採。
　　　⑵又原告因被告高薪低報，原告以此向勞工保險局請領傷病給付、失能給付之損失差額，已由本院計算如前，此外並無其他由因此而生之損失，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因系爭車禍受有職業傷害，依據勞基法第59條請求被告給付185,127元，又被告對原告之投保薪資高薪低報，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傷病給付之差額17,118元、失能給付差額6,669元，以上共208,914元（計算式：185,127+17,118+6,669＝
　　208,914）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10月8日起（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1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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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8,914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8,914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6月6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行政秘書

      ，工作時間為周一至周日上午9時至下午18時，原告到職

      後前三個月每月休假6日，第四個月起每月休8日，採排班

      制度，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8,000元。 　　

（二）原告於111年11月8日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由其所居住之臺南市○市區○○路00巷00○0號居所前往

      被告公司所在地（設臺南市○○區○○路000號），當日上午8

      時52分許，行經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由北往南方向，適逢

      訴外人黃淑宜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復興

      路與西拉雅大道之路口，右轉時右側車身與原告駕駛車輛

      前車頭碰撞，致原告受有左側肱骨經髁移位閉鎖性骨折、

      左側肱骨遠端髁間粉碎性移位性閉鎖性骨折併發橈神經損

      傷、左側肱骨粉碎性骨折併上臂橈神經損傷之傷害，黃淑

      宜過失傷害部分，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

      第1291號（慮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該案起訴後，原告

      與黃淑宜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新司簡調字第20號調解

      成立在案。

（三）原告因前往上班，並無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

      傷病審查準則第18條各款事由，係執行業務之行為，本件

      應屬通勤職災無疑。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59條職業災害補償請求權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醫療費用及

      原領工資，請求項目明細如下：

　　⒈已支出之職業災害醫療費用285,600元。

　　⒉職業災害期間原領工資504,000元。

　　⒊原告已分別申請下列給付，並以之為被告公司抵充金額：

　　　⑴被告公司團體保險給付抵充費用78,903元。 

　　　⑵原告已向勞動部申請勞保傷病給付121,794元。

　　⒋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法律關係，扣除抵充金

      額後，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88,903元【計算式：285,600

      元（醫療費用）十504,000元（原領工資）-78,903元（公

      司團保）-121,794元（傷病給付）=588,903元】。

（四）原告於本件職災通勤前，每月平均工資為28,000元，雇主

      應以28,800元為投保級距為其投保勞保，然被告公司明知

　　　原告實領工資數額，竟仍以最低基本工資25,250元為其投

　　　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是以，被告公司倘依原告月

      薪如實為原告投保，則原告在發生系爭事故後所得請領傷

      病給付及差額損失分述如下，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

      第3項之規定，得請求被告賠償之：

　　⒈請領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 　

　　⒉請領失能給付之差額損失：78,078元。

　　⒊被告公司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未據

      實投保所產生之差額損害：78,100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得請被告請求職業災害補償588,903元、

      請領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失能給

      付之差額損失78,078元、未據實投保勞工保險所產生之差

      額損害78,100元，以上共758,887元。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58,8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原告雖因通勤因素而發生交通事故受有傷害，但因勞基法

      並未明確定義「職業災害」，且原告起訴事實亦非勞工安

      全衛生法所定義之「職業災害」，故被告應無賠償責任。

      退步言之，縱法院肯認本件為職業災害，原告亦應負「自

      招行為」致傷之責任，因被告已盡雇主之「注意義務」，

      請法院依相當責任比例減免被告之給付金額。

（二）又原告之薪資確實為25,250元，原告於111年11月8日發生

      車禍事件，被告公司予以妥善照顧並留職停薪；嗣原告為

      申請與系爭車禍調解，親自向被告公司訴求希望能給予較

      高薪資證明，以利爭取車禍對造人較高賠償金，被告公司

      為同情原告相挺，才同意幫忙，遂開立每月28,000元整數

      薪資給予原告為憑證。雖被告每月匯入原告之薪資轉帳帳

      戶之金額接近28,000元，然係因為原告擔任被告公司秘書

      ，執行各項業務時會自掏腰包代購被告公司物品，被告公

      司在每月終結時將原告代墊的金額返還，故該轉帳明細並

      非全部是薪資，也有包含代墊費用，現任的秘書也是如此

      。

（三）聲明：

　　⒈請求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2、33、58頁）：

（一）原告自111年6月6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行政秘書，

      每月工資為28,000元。

（二）原告於111年11月8日上午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

      型機車，由住家前往被告公司所在地之上班途中，當日上

      午8時52分許，原告行經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由北往南方

      向，適逢訴外人黃淑宜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

      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之路口右轉時，右側車身與原告

      駕駛車輛前車頭碰撞，致原告受有左側肱骨經髁移位閉鎖

      性骨折、左側肱骨遠端髁間粉碎性移位性閉鎖性骨折併發

      橈神經部分損傷、左側肱骨粉碎性骨折併上臂橈神經損傷

      之傷害（下稱系爭系爭車禍事故，原告所受傷害下稱系爭

      傷害），黃淑宜過失傷害部分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調偵字第1291號（慮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該案起

      訴後，原告與黃淑宜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新司簡調字

      第20號調解成立在案。

（三）原告以被告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25,250

　　　元。　

（四）原告已領取下列給付：

　　⒈被告公司團體保險給付78,903元。 

　　⒉原告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

　　　付144,772元。 

　　⒊原告向勞保局申請住院照護補助2,400元、失能給付　 79,

      731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因系爭車禍事故所受系爭傷害，是否是勞基法第59條

      所稱之職業災害？經查：

　　⒈按所謂職業災害，係指勞動者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

      相牽連之行為，而發生之災害而言。申言之，應以勞動者

      所從事致其發生災害之行為，是否與其執行職務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為考量重點，而勞動者為從事其工作，往返自宅

      與就業場所間，乃必要行為，自與業務執行有密切關係，

      參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4

      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

      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

      業傷害。（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參照）。

      是以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

      ，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

      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

      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

      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

      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

      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雇主不問主觀上有

      無故意或過失，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

      權利，以確保勞工在服勞務過程中之完整權益。末按勞基

      法與勞保條例，均係為保障勞工而設，雖勞基法對於職業

      災害所致之傷害，並未加以定義，惟勞基法第59條之補償

      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

      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與勞保條例所規範

      之職業傷害，具有相同之法理及規定之類似性質。前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依勞保條例第34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勞工傷

      病審查準則第4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

      以適當交通方法，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

      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勞基法第59條所

      稱之職業災害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

      字第958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系爭車禍發生原告上班途中，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

      定。雖被告抗辯原告於系爭車禍事故，有起駛前未顯示方

      向燈，且未禮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貿然起駛等肇事責

      任，非屬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云云。惟查：

　　　⑴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雇

        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補償。勞基法對職業災

        害，雖未設有定義，惟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本

        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其他法律就「

        職業災害」設有規定者，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4項

        規定「本法所稱職業災害，謂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

        、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

        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

        殘廢或死亡」，及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

        審查準則」（下稱傷病審查準則）第3條第1項規定：「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害。」，應

        可作為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判斷之參考。就勞工

        於交通期間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屬於職業災害，傷病審

        查準則除於第4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

        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或因從事二份

        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勞動場所間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

        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亦鑑於通勤事故並非直接

        執行職務所致者，且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違反重大

        交通法規，將可能肇致社會與經濟之嚴重損失，基於公

        平正義原則，就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有違反重大交

        通法規情事者，均不得視為職業災害，並於17條明定：

        「被保險人於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條及第

        十六條之規定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職業傷害

        ：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未領有駕駛車種之

        駕駛執照駕車。受吊扣期間、吊銷或註銷駕駛執照處

        分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

        。闖越鐵路平交道。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

        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他相關類似之管制藥品駕駛

        車輛。未依規定使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

        道路之路肩。駕駛車輛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行或

        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

        行駛或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⑵經查，訴外人黃淑宜於111年11月8日8時52分，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沿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外側

        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在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之

        路口右轉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

        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為日間有自

        然光線，天候晴，路面為乾燥無缺陷之柏油路面無障礙

        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

        狀況，即貿然右轉，此時適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

        號重機車，由上開路口附近之中油加油站由南往北方向

        起駛，亦疏未注意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

        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優先

        通行，而貿然起駛，黃淑宜之車輛右側車身與原告之車

        輛前車頭發生碰撞，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此有原告提

        出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

        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

        署112年度調偵字12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可參（見

        補字第57-61頁）。故黃淑宜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原

        告疏未注意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

        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優先通行，

        而貿然起駛，共同肇致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雙方均有

        過失應可認定。

　　　⑶按勞工於通勤途中如有違反重大交通法規情事，不得視

        為職業災害，已例示於傷病審查準則第17條，原告並不

        符合各款情形，原告違規之程度亦低於例示之行為，例

        如闖紅燈、闖越平交道、酒駕等，尚難認為是違反重大

        交通法規，被告抗辯原告為重大違規，不得視為職業災

        害云云，自無可採。故原告於111年11月8日上班途中發

        生系爭車禍傷害，應可視為職業災害，原告依勞基法第

        59條第1、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補償應屬有據。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85,600

      元及原領工資504,000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

      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

      得予以抵充之：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

      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

      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

      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

      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傷害支出醫療費用285,600元，此有收據、醫療

      費用明細表在卷可按（補字卷第97-158頁、第169-172頁

      ），被告對此亦未爭執，應屬原告支出之醫療費用，原告

      此部分之主張為有理由。

　　⒊原告主張其每月平均工資為28,000元，本件通勤職災發生

      後起至醫療終止之113年4月間，被告未依法給付工資，是

      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之規定得請求原領工資數額補

      償504,000元（計算式：28,000×18個月＝504,000）云云。

      經查：

　　　⑴被告出具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上記載原告每月薪資28,000

        元，而原告之銀行工資轉帳紀錄，除受僱當月工作不滿

        一月，領取工資23,350元外，其餘每月薪資轉帳金額均

        約為27,000餘元等情，有原告提出在職薪資證明書、工

        資轉帳紀錄為證（見補字第33-35頁）。以原告每月薪

        資為28,000元，扣除勞健保自付額後（以原告之投資薪

        資，勞保自付額為581元、健保自付額為392元），每月

        薪資入帳約27,000餘元大致相符。雖被告抗辯其係應原

        告要求，提高薪資證明書上金額，以便原告於系爭車禍

        事故能向對造爭取較高賠償金額，轉帳的27,000餘元，

        除了25,250元是工資，其餘之代墊款云云。然查，原告

        銀行帳戶轉帳留言已明確記載為「薪資」、「薪轉」，

        被告事後改稱其中部分是代墊款，但就薪資明細、代墊

        何款項若干，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從而，原

        告之原領工資數額為28,000元應可認定。

　　　⑵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迄113年4月始醫療終止，其因

        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間為18個月云云。然查，關於原告在

        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時間，勞保局函覆本院稱：「依照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

        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

        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又

        本局辦理職災傷病給付案件，除就被保險人有無保險事

        故或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關職業傷病

        之判定、傷病影響工作情形、何時可恢復工作能力，涉

        及專業醫理之判斷，需經由醫師診斷審定，故本局審查

        必要時調取被保險人病歷資料送請專科醫師審查，並參

        酌醫師提供之專業醫理見解，如經審查符合請領規定者

        ，即依規定發給傷病給付。經查林君因111年11月8日事

        故已領取111年1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期間共181日職

        災傷病給付，嗣以同一事故續請112年5月11日至113年2

        月26日期間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案經本局洽調林君就診

        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本局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

        見解，以林君於112年6月4日入院接受關節授動術，續

        申請合理給付至112年6月18日止，本局爰參酌醫理見解

        等資料核定發給112年5月11日至112年6月18日期間共39

        日（累計日數為22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餘所請期

        間不予給付在案，併予敘明。」等語，有該局114年5月

        20日保職傷字第11413032530號函可參（見本院卷第163

        、164頁），故原告因醫療不能工作之時間為220日應可

        認定。

　　　⑶綜上，原告遭遇職業災害受傷，以原告月薪28,000元、2

        20日因醫療不能工作，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得請求原

        領工資數額補償為205,333元（計算式：28,000÷30×220

        ＝205,33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⒋又「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

      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基法第

      59條但書定有明文。原告因系爭傷害，領取被告公司團體

      保險給付78,903元、向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付144,772

      元、住院照護補助2,400元、失能給付79,731元，此為兩

      造所不爭執，被告抵充後，應給付原告185,127元（計算

      式：285,600+205,333-78,903-144,772-2,400-79,731＝

　　　185,127）。原告在此範圍內之主張為有理由，逾此之請

      求為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

　　　受有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職業災害保險差額之損害，原

      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失

      ，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

      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

      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

      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

      3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薪資為28,000元，依110年11月

      24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100136255號令、000年0月0日生

      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其月投保薪資應為28,800

      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960元，因被告高薪低報，月投保

      薪資為25,250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841.7元，致受有每

      日118.3元之損失（計算式：960-841.7=118.3），原告請

      求被告賠償此部分之損失應屬有據。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

      受有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部分：

　　　⑴依勞保局112年2月4日保職核字第112021001730號函（原

        證10）所示給付標準，原告就111年11月11日至12月8日

        期間應得請領傷病給付26,880元（計算式：960元×28日

        ×100%=26,880元），然勞保局因被告公司高薪低報而僅

        給付23,568元。是以，原告就前揭期間因被告勞保高薪

        低報而受之損害為3,312元（計算式：26,880元-

　　　　23,568元＝3,312元）。

　　　⑵依勞保局112年11月28日保職簡字第112021396006號函（

        原證11）所示給付標準，原告就111年12月9日至112年5

        月10日期得請領傷病給付112,032元（計算式：960元×3

        2日×100%+960元×121日×70%=112,032元），然勞保局因

        被告公司高薪低報而僅給付98,226元。是以，原告就前

        揭期間因被告勞保高薪低報而受之損害為13,806元（計

        算式：112,032元-98,226元＝13,806元）。

　　　⑶綜上，原告爰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請求被告公司給

        付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害17,118 

        元（計算式：3,312元＋13,806元＝17,118元）。 　

　　⒊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

      受有失能給付差額之損失78,078元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前向勞保局請領失能給付，然因被告公司拒

        絕配合蓋章，故迄今尚未能核定失能等級，然由醫師醫

        囑可知原告之失能等級應為勞工失能給付表及其附表第

        R11-32項「一上肢遺存顯著運動失能者。」為第7等級

        ，應給付失能補償日數基準為660日，依被告公司低報

        之平均日投保薪資841.7元計算，待日後勞工保險局核

        准後，應僅給付原告555,522元（計算式：841.7元×

　　　　660日＝555,522元）。惟原告實際每月工資為28,000元

        ，故原應投保之月投保薪資為28,800元。是以，被告公

        司倘如實為原告投保，則原告在發生系爭事故後所得請

        領失能給付，原應為633,600元（計算式：28,800元÷30

        日×660日＝633,600元），原告因被告勞保高薪低報而受

        之損害為78,078元（計算式：633,600元-555,522元＝78

        ,078元）云云。

　　　⑵然查，原告之系爭傷害經勞保局核付之失能給付為90日

        共79,731元，此外其餘之失能給付請求均遭駁回，有被

        告提出之勞保給付資料可按（見本卷第71、73頁）。原

        告之月投保薪資應為28,800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960

        元，90日之失能給付為86,400元（960×90＝86,400），

        被告因高薪低報，致原告僅獲得79,731元，受有6,669

        元之差額損害（計算式：86,400-79,731=6,669）。原

        告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之損失應屬有據，逾此之請求為

        無理由。

　　⒋原告又主張：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

      項，原告所受傷勢屬勞動失能第七等級，應以660日作為

      給付日數計算標準，是以，原告因被告公司未依法以其實

      領平均月工資作為投保級距而高薪低報所生之差額損害共

      計為78,100元（計算式：3,550元（每月差額）÷30日×660

      日＝78,100元）。然查：

　　　⑴原告所受傷勢已由勞工保險局認定給付日數為90日已如

        前述，原告主張以660日作為給付日數計算標準自不足

        採。

　　　⑵又原告因被告高薪低報，原告以此向勞工保險局請領傷

        病給付、失能給付之損失差額，已由本院計算如前，此

        外並無其他由因此而生之損失，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因系爭車禍受有職業傷害，依據勞基

    法第59條請求被告給付185,127元，又被告對原告之投保薪

    資高薪低報，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傷病給付之差額17,118元、失能給付差額6,669元

    ，以上共208,914元（計算式：185,127+17,118+6,669＝

　　208,914）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10月8日起（送達

    證書見本院卷第1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酌定

    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00號

原      告  林俐妏  





訴訟代理人  林怡伶法扶律師

被      告  上銘不動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顏秀玲  

訴訟代理人  陳泰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8,914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8,91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6月6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擔任行政秘書，工作時間為周一至周日上午9時至下午18時，原告到職後前三個月每月休假6日，第四個月起每月休8日，採排班制度，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8,000元。 　　

（二）原告於111年11月8日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由其所居住之臺南市○市區○○路00巷00○0號居所前往被告公司所在地（設臺南市○○區○○路000號），當日上午8時52分許，行經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由北往南方向，適逢訴外人黃淑宜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之路口，右轉時右側車身與原告駕駛車輛前車頭碰撞，致原告受有左側肱骨經髁移位閉鎖性骨折、左側肱骨遠端髁間粉碎性移位性閉鎖性骨折併發橈神經損傷、左側肱骨粉碎性骨折併上臂橈神經損傷之傷害，黃淑宜過失傷害部分，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1291號（慮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該案起訴後，原告與黃淑宜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新司簡調字第20號調解成立在案。

（三）原告因前往上班，並無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18條各款事由，係執行業務之行為，本件應屬通勤職災無疑。原告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請求權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醫療費用及原領工資，請求項目明細如下：

　　⒈已支出之職業災害醫療費用285,600元。

　　⒉職業災害期間原領工資504,000元。

　　⒊原告已分別申請下列給付，並以之為被告公司抵充金額：

　　　⑴被告公司團體保險給付抵充費用78,903元。 

　　　⑵原告已向勞動部申請勞保傷病給付121,794元。

　　⒋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補償法律關係，扣除抵充金額後，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88,903元【計算式：285,600元（醫療費用）十504,000元（原領工資）-78,903元（公司團保）-121,794元（傷病給付）=588,903元】。

（四）原告於本件職災通勤前，每月平均工資為28,000元，雇主應以28,800元為投保級距為其投保勞保，然被告公司明知

　　　原告實領工資數額，竟仍以最低基本工資25,250元為其投

　　　保勞工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是以，被告公司倘依原告月薪如實為原告投保，則原告在發生系爭事故後所得請領傷病給付及差額損失分述如下，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之規定，得請求被告賠償之：

　　⒈請領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 　

　　⒉請領失能給付之差額損失：78,078元。

　　⒊被告公司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未據實投保所產生之差額損害：78,100元。

（五）綜上所述，原告得請被告請求職業災害補償588,903元、請領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失能給付之差額損失78,078元、未據實投保勞工保險所產生之差額損害78,100元，以上共758,887元。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58,8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抗辯：

（一）原告雖因通勤因素而發生交通事故受有傷害，但因勞基法並未明確定義「職業災害」，且原告起訴事實亦非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義之「職業災害」，故被告應無賠償責任。退步言之，縱法院肯認本件為職業災害，原告亦應負「自招行為」致傷之責任，因被告已盡雇主之「注意義務」，請法院依相當責任比例減免被告之給付金額。

（二）又原告之薪資確實為25,250元，原告於111年11月8日發生車禍事件，被告公司予以妥善照顧並留職停薪；嗣原告為申請與系爭車禍調解，親自向被告公司訴求希望能給予較高薪資證明，以利爭取車禍對造人較高賠償金，被告公司為同情原告相挺，才同意幫忙，遂開立每月28,000元整數薪資給予原告為憑證。雖被告每月匯入原告之薪資轉帳帳戶之金額接近28,000元，然係因為原告擔任被告公司秘書，執行各項業務時會自掏腰包代購被告公司物品，被告公司在每月終結時將原告代墊的金額返還，故該轉帳明細並非全部是薪資，也有包含代墊費用，現任的秘書也是如此。

（三）聲明：

　　⒈請求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2、33、58頁）：

（一）原告自111年6月6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行政秘書，每月工資為28,000元。

（二）原告於111年11月8日上午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由住家前往被告公司所在地之上班途中，當日上午8時52分許，原告行經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由北往南方向，適逢訴外人黃淑宜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之路口右轉時，右側車身與原告駕駛車輛前車頭碰撞，致原告受有左側肱骨經髁移位閉鎖性骨折、左側肱骨遠端髁間粉碎性移位性閉鎖性骨折併發橈神經部分損傷、左側肱骨粉碎性骨折併上臂橈神經損傷之傷害（下稱系爭系爭車禍事故，原告所受傷害下稱系爭傷害），黃淑宜過失傷害部分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1291號（慮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該案起訴後，原告與黃淑宜於113年2月5日以113年度新司簡調字第20號調解成立在案。

（三）原告以被告為投保單位投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為25,250

　　　元。　

（四）原告已領取下列給付：

　　⒈被告公司團體保險給付78,903元。 

　　⒉原告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

　　　付144,772元。 

　　⒊原告向勞保局申請住院照護補助2,400元、失能給付　 79,731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因系爭車禍事故所受系爭傷害，是否是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經查：

　　⒈按所謂職業災害，係指勞動者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相牽連之行為，而發生之災害而言。申言之，應以勞動者所從事致其發生災害之行為，是否與其執行職務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考量重點，而勞動者為從事其工作，往返自宅與就業場所間，乃必要行為，自與業務執行有密切關係，參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參照）。是以職業災害補償乃對受到「與工作有關傷害」之受僱人，提供及時有效之薪資利益、醫療照顧及勞動力重建措施之制度，使受僱人及受其扶養之家屬不致陷入貧困之境，造成社會問題，其宗旨非在對違反義務、具有故意過失之雇主加以制裁或課以責任，而係維護勞動者及其家屬之生存權，並保存或重建個人及社會之勞動力，是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之特質係採無過失責任主義，雇主不問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受僱人縱使與有過失，亦不減損其應有之權利，以確保勞工在服勞務過程中之完整權益。末按勞基法與勞保條例，均係為保障勞工而設，雖勞基法對於職業災害所致之傷害，並未加以定義，惟勞基法第59條之補償規定，係為保障勞工，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特別規定，性質上非屬損害賠償，與勞保條例所規範之職業傷害，具有相同之法理及規定之類似性質。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勞保條例第34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勞工傷病審查準則第4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以適當交通方法，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58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系爭車禍發生原告上班途中，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雖被告抗辯原告於系爭車禍事故，有起駛前未顯示方向燈，且未禮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貿然起駛等肇事責任，非屬勞基法第59條所稱之職業災害云云。惟查：

　　　⑴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雇主應依勞基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補償。勞基法對職業災害，雖未設有定義，惟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而其他法律就「職業災害」設有規定者，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4項規定「本法所稱職業災害，謂勞工、就業場所之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及勞動部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病審查準則」（下稱傷病審查準則）第3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者，為職業傷害。」，應可作為勞基法第59條「職業災害」判斷之參考。就勞工於交通期間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屬於職業災害，傷病審查準則除於第4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勞動場所，或因從事二份以上工作而往返於勞動場所間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亦鑑於通勤事故並非直接執行職務所致者，且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違反重大交通法規，將可能肇致社會與經濟之嚴重損失，基於公平正義原則，就勞工於通勤或公差途中如有違反重大交通法規情事者，均不得視為職業災害，並於17條明定：「被保險人於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職業傷害：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受吊扣期間、吊銷或註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闖越鐵路平交道。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他相關類似之管制藥品駕駛車輛。未依規定使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道路之路肩。駕駛車輛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

　　　⑵經查，訴外人黃淑宜於111年11月8日8時52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沿臺南市新市區復興路外側車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駛，在行經復興路與西拉雅大道之路口右轉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當時為日間有自然光線，天候晴，路面為乾燥無缺陷之柏油路面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即貿然右轉，此時適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機車，由上開路口附近之中油加油站由南往北方向起駛，亦疏未注意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優先通行，而貿然起駛，黃淑宜之車輛右側車身與原告之車輛前車頭發生碰撞，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此有原告提出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1291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可參（見補字第57-61頁）。故黃淑宜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原告疏未注意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或行人優先通行，而貿然起駛，共同肇致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雙方均有過失應可認定。

　　　⑶按勞工於通勤途中如有違反重大交通法規情事，不得視為職業災害，已例示於傷病審查準則第17條，原告並不符合各款情形，原告違規之程度亦低於例示之行為，例如闖紅燈、闖越平交道、酒駕等，尚難認為是違反重大交通法規，被告抗辯原告為重大違規，不得視為職業災害云云，自無可採。故原告於111年11月8日上班途中發生系爭車禍傷害，應可視為職業災害，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2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補償應屬有據。

（二）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醫療費用285,600元及原領工資504,000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因系爭傷害支出醫療費用285,600元，此有收據、醫療費用明細表在卷可按（補字卷第97-158頁、第169-172頁），被告對此亦未爭執，應屬原告支出之醫療費用，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有理由。

　　⒊原告主張其每月平均工資為28,000元，本件通勤職災發生後起至醫療終止之113年4月間，被告未依法給付工資，是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之規定得請求原領工資數額補償504,000元（計算式：28,000×18個月＝504,000）云云。經查：

　　　⑴被告出具之在職薪資證明書上記載原告每月薪資28,000元，而原告之銀行工資轉帳紀錄，除受僱當月工作不滿一月，領取工資23,350元外，其餘每月薪資轉帳金額均約為27,000餘元等情，有原告提出在職薪資證明書、工資轉帳紀錄為證（見補字第33-35頁）。以原告每月薪資為28,000元，扣除勞健保自付額後（以原告之投資薪資，勞保自付額為581元、健保自付額為392元），每月薪資入帳約27,000餘元大致相符。雖被告抗辯其係應原告要求，提高薪資證明書上金額，以便原告於系爭車禍事故能向對造爭取較高賠償金額，轉帳的27,000餘元，除了25,250元是工資，其餘之代墊款云云。然查，原告銀行帳戶轉帳留言已明確記載為「薪資」、「薪轉」，被告事後改稱其中部分是代墊款，但就薪資明細、代墊何款項若干，均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從而，原告之原領工資數額為28,000元應可認定。

　　　⑵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迄113年4月始醫療終止，其因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間為18個月云云。然查，關於原告在醫療中不能工作之時間，勞保局函覆本院稱：「依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2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又本局辦理職災傷病給付案件，除就被保險人有無保險事故或保險給付之請領要件做實質審查外，有關職業傷病之判定、傷病影響工作情形、何時可恢復工作能力，涉及專業醫理之判斷，需經由醫師診斷審定，故本局審查必要時調取被保險人病歷資料送請專科醫師審查，並參酌醫師提供之專業醫理見解，如經審查符合請領規定者，即依規定發給傷病給付。經查林君因111年11月8日事故已領取111年11月11日至112年5月10日期間共181日職災傷病給付，嗣以同一事故續請112年5月11日至113年2月26日期間職業傷害傷病給付，案經本局洽調林君就診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本局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見解，以林君於112年6月4日入院接受關節授動術，續申請合理給付至112年6月18日止，本局爰參酌醫理見解等資料核定發給112年5月11日至112年6月18日期間共39日（累計日數為220日）職業傷害傷病給付，餘所請期間不予給付在案，併予敘明。」等語，有該局114年5月20日保職傷字第11413032530號函可參（見本院卷第163、164頁），故原告因醫療不能工作之時間為220日應可認定。

　　　⑶綜上，原告遭遇職業災害受傷，以原告月薪28,000元、220日因醫療不能工作，依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得請求原領工資數額補償為205,333元（計算式：28,000÷30×220＝205,333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⒋又「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勞基法第59條但書定有明文。原告因系爭傷害，領取被告公司團體保險給付78,903元、向勞保局申請勞保傷病給付144,772元、住院照護補助2,400元、失能給付79,731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抵充後，應給付原告185,127元（計算式：285,600+205,333-78,903-144,772-2,400-79,731＝

　　　185,127）。原告在此範圍內之主張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

　　　受有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職業災害保險差額之損害，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失，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投保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薪資為28,000元，依110年11月24日勞動部勞動福3字第1100136255號令、000年0月0日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其月投保薪資應為28,800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960元，因被告高薪低報，月投保薪資為25,250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841.7元，致受有每日118.3元之損失（計算式：960-841.7=118.3），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之損失應屬有據。

　　⒉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受有傷病給付之差額之損失3,312元、13,806元部分：

　　　⑴依勞保局112年2月4日保職核字第112021001730號函（原證10）所示給付標準，原告就111年11月11日至12月8日期間應得請領傷病給付26,880元（計算式：960元×28日×100%=26,880元），然勞保局因被告公司高薪低報而僅給付23,568元。是以，原告就前揭期間因被告勞保高薪低報而受之損害為3,312元（計算式：26,880元-

　　　　23,568元＝3,312元）。

　　　⑵依勞保局112年11月28日保職簡字第112021396006號函（原證11）所示給付標準，原告就111年12月9日至112年5月10日期得請領傷病給付112,032元（計算式：960元×32日×100%+960元×121日×70%=112,032元），然勞保局因被告公司高薪低報而僅給付98,226元。是以，原告就前揭期間因被告勞保高薪低報而受之損害為13,806元（計算式：112,032元-98,226元＝13,806元）。

　　　⑶綜上，原告爰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請求被告公司給付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之傷病給付差額損害17,118 元（計算式：3,312元＋13,806元＝17,118元）。 　

　　⒊原告主張：因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高薪低報，致原告受有失能給付差額之損失78,078元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前向勞保局請領失能給付，然因被告公司拒絕配合蓋章，故迄今尚未能核定失能等級，然由醫師醫囑可知原告之失能等級應為勞工失能給付表及其附表第R11-32項「一上肢遺存顯著運動失能者。」為第7等級，應給付失能補償日數基準為660日，依被告公司低報之平均日投保薪資841.7元計算，待日後勞工保險局核准後，應僅給付原告555,522元（計算式：841.7元×

　　　　660日＝555,522元）。惟原告實際每月工資為28,000元，故原應投保之月投保薪資為28,800元。是以，被告公司倘如實為原告投保，則原告在發生系爭事故後所得請領失能給付，原應為633,600元（計算式：28,800元÷30日×660日＝633,600元），原告因被告勞保高薪低報而受之損害為78,078元（計算式：633,600元-555,522元＝78,078元）云云。

　　　⑵然查，原告之系爭傷害經勞保局核付之失能給付為90日共79,731元，此外其餘之失能給付請求均遭駁回，有被告提出之勞保給付資料可按（見本卷第71、73頁）。原告之月投保薪資應為28,800元，換算日投保薪資為960元，90日之失能給付為86,400元（960×90＝86,400），被告因高薪低報，致原告僅獲得79,731元，受有6,669元之差額損害（計算式：86,400-79,731=6,669）。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之損失應屬有據，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

　　⒋原告又主張：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第2項，原告所受傷勢屬勞動失能第七等級，應以660日作為給付日數計算標準，是以，原告因被告公司未依法以其實領平均月工資作為投保級距而高薪低報所生之差額損害共計為78,100元（計算式：3,550元（每月差額）÷30日×660日＝78,100元）。然查：

　　　⑴原告所受傷勢已由勞工保險局認定給付日數為90日已如前述，原告主張以660日作為給付日數計算標準自不足採。

　　　⑵又原告因被告高薪低報，原告以此向勞工保險局請領傷病給付、失能給付之損失差額，已由本院計算如前，此外並無其他由因此而生之損失，原告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因系爭車禍受有職業傷害，依據勞基法第59條請求被告給付185,127元，又被告對原告之投保薪資高薪低報，原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傷病給付之差額17,118元、失能給付差額6,669元，以上共208,914元（計算式：185,127+17,118+6,669＝

　　208,914）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113年10月8日起（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1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